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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主席根据非正式协商提出的案文 
 
 

  振兴第三委员会工作 
 
 

 A. 对第三委员会议程的审查 

 

1. 考虑到第三委员会的传统议程项目以及对其一些项目的联合审议，决定： 

 (a) 将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

庭的问题”和“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项目合

并为下列一个新议程项目： 

 项目：社会发展： 

 (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

行情况； 

 (b) 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

庭的问题； 

 (c) 联合国扫盲十年：普及教育； 

 (d) 国际老年人年的后续行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b) 应继续每两年一次地审议题为“联合国扫盲十年：普及教育”的分项； 

 (c) 尽管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和“国际药物管制”的项目仍是单独

的项目，应继续进行联合审议； 

04-62059 (C)    221104    221104 
*0462059* 



 

A/C.3/59/CRP.1  

 (d) 将题为“提高妇女地位”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的项目合并为下列一个新议程项目： 

 项目：提高妇女地位：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

成果的执行情况； 

 (e) 题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

者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项目仍应继续单独审议； 

 (f) 将通常由大会全体会议审议的题为“儿童问题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

动”的项目和题为“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的项目合并为由第三委员会审议的下

列一个新议程项目： 

 项目：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儿童问题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g) 题为“1995-2004 年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活动方案”的项目应更名为

“土著问题”； 

 (h) 题为“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项目和其题为“全面执行《德班宣

言》和《行动纲领》及其后续行动”的分项应继续作为下列一个项目审议： 

 项目：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全面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及

其后续行动； 

 (i) 第三委员会应单独审议题为“人民自决的权利”的项目，而不应与任何

其他项目联合审议； 

 (j) 将题为“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维也纳宣言

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活动”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的分项合并为下列一个新议程项目： 

 项目：促进和保护人权: 

 (a) 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b)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c) 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d)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活动。 

2. 第三委员会深信，应该综合审议题为“全球公路安全危机”的项目的所有各

个方面。而且，该委员会认为，其审议该项目的授权任务有限。该委员会建议，

该项目应由大会全体会议审议，或由大会将其分配给另一主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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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3. 为了改善参与情况和交互讨论情况： 

 (a) 应由各机构、基金和规划署的行政首长、秘书长的代表、特别程序以及

酌情由人权条约机构的主席在有关项目的辩论开始时介绍其报告。作为正式程序

的一部分，应该与这些人举行交互讨论和答问。请第三委员会在辩论开始前提供

一份与会者名单，以方便各代表团为回答问题作准备。 

 (b) 第三委员会将试验性地在第六十届会议上采用非正式的交互辩论的做

法，这样做是基于委员会不会同时开会这一理解。应该在分配给第三委员会会议

的现有预算内举行此类会议，不应由此造成该委员会工作时间表的延长。请秘书

处在通过第三委员会主席团与该委员会成员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组织这些交

互辩论。 

4． 为了就更简明、更有重点和更面向行动的决议采取行动，序言部分和执行部

分应简明、有重点并对政策拟订产生影响。 

5． 鼓励会员国酌情每两年或更长的间隔表列决议。 

6． 回顾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6 号决议 D 部分第 4(c)段和 2004 年 10 月 8

日大会主席给第三委员会主席的信（A/C.3/59/1/Add.2），应在大会全体会议上

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全文。关于该报告中与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议程项目

重合的部分，在要求大会审议与任务规定有关的问题，追加批款或其他相关问题

时，经社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应只提交委员会供大会采取最后行动。在这方

面，第三委员会主席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之间应进行密切的非正式沟通。 

7． 为减少重复，鼓励第三委员会内的会员国在提出决议和决定，特别是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或其附属机构已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时避免重复。 

8． 提交第一议程项目下所表列提案的最后期限应与提交委员会审议的第二议

程项目下所表列提案的最后期限相同。会员国提交提案应旨在及早结束非正式协

商以赶在列表最后期限之前提交。 

9． 会员国除其他外应考虑要求提交合并报告，从而尽力减少要求秘书长提交的

报告的数目。不应习惯于要求秘书长提交报告。应在报告有助于评估某一特别问

题的发展情况时才要求提交报告。 

10. 印发报告时应严格遵守六周前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印发文件的规定。

报告应具实质性和分析式，以便向大会提供有用的内容供其审议项目。重点应摆

在最新事态发展、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挑战、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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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使代表们能在每次会议开始时就拿到文件并避免会议推迟开始，应于会议

开始前 15 分钟将文件放在会议室供索取，但有一项了解，即将于会议结束前 15

分钟停止在会议室提供文件。 

12. 为加速信息分享和推动高效率低成本的工作，应进一步发展和利用第三委员

会的网址。鼓励会员国和观察员在网址上张贴文件，包括决议草案和一般性辩论

中的发言。 

13. 第三委员会应考虑与其他主要委员会加紧合作和协作以鉴定和处理这些委

员会也在审议的问题，同时尊重责职划分。在这方面，可为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

联合小组讨论和会议。 

14. 第三委员会也应考虑其他主要委员会在改进工作方法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

法。 

15. 第三委员会应继续审查以何种方式振兴其工作并在这方面协商一致采取适

当行动。 

 

 


